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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苏区全面深化河长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9月29日

●姑苏区9条河道通过市级幸福河湖验收

●姑苏区顺利通过3个市级达标区验收

●区泵管所积极开展巡河，助推争创工作

●沧浪街道深入推进河道治理管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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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苏区9条河道通过市级幸福河湖验收

9月23日，市河长办组织了“姑苏区申报苏州市级幸福河湖”

评审会，姑苏区9条河道顺利通过验收，市级以上河湖通过率

82%。其中，环城河、娄门内城河、九曲港等3条河道通过市级示

范幸福河湖验收，三佛桥塘、西塘河、石鱼桥浜、江南运河（姑

苏段）、凤凰泾、南园河等6条河道通过市级幸福河湖验收。姑

苏区共有各级河湖180条，河道总长度240公里。姑苏区高度重视

幸福河湖建设，坚持系统思维、坚持创新突破。2019年，姑苏区

政府与市水务局联合出台并施行了《姑苏区河道高质量管护标

准》；2020年，姑苏区河长办配套制定了高质量管护河道评价办

法。在市水务局的支持帮助下，河道部门清淤疏浚、高效保洁，

供排水部门截污清水、提质增效，属地街道及社区重点做好岸线

整治、绿化美化。本次申报的河道断面水质优Ш比例达到100%，

水质全面达标，河水清澈、驳坎整齐、堤柳成行、树影婆娑，尽

显千年东方水城风韵。接下来，姑苏区将在本次验收成果的基础

上，聚力治水，加快实现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的目标，打造

更多群众身边的幸福河湖，让居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河长制工作

成果。

姑苏区顺利通过3个市级达标区验收

姑苏区“333”工作领导小组紧紧围绕年度建设任务目标，

通过多次开展达标区推进会及时汇总达标区问题，以省级考核的

高标准为参考，进一步完善台账及现场建设验收准备。督促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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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整理、汇总台账资料，组织各部门多次现场勘察，开展自查

自纠，针对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整改，全力做好迎检准备工作。通

过小组成员各方的努力，9月16日顺利通过3个市级达标区建设验

收。市检查组首先依据达标区验收细则逐一核对台账资料，然后

针对达标区建设内容进行现场抽查，对姑苏区现场管网养护情况

以及小散乱日常管护台账给予肯定，同时也提出一些工作改进的

建议，要求姑苏区继续做好剩余达标区建设工作，力争顺利按时

完成年度工作任务。

区泵管所积极开展巡河，助推争创工作

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区泵房管理所积极开展净美河

道巡河志愿活动，用实际行动助推争创工作取得实效。金阊、沧

浪泵管所立足本职，发挥行业优势，全体干部职工与共建单位沧

浪亭社区共同开展净美河道巡河志愿活动，一方面，向脏乱环境

“宣战”，对河边垃圾、卫生死角按下“消除键”，美化羊王庙

河的古城河貌；另一方面，对周边群众居民就保护河道、杜绝河

边不文明行为等进行宣传和倡议，号召大家节水爱水护水，促进

水资源保护，共护碧水清波。在沧浪亭景区门口，水雾缭绕，碧

波微漾，吸引过往的行人、游客驻足欣赏留影。但是，连续的高

温天气，极易造成蓝藻、绿藻爆发，河水水体变差。泵管所立足

本职，积极发挥行业优势，根据安排每天定时启动沧浪亭周边

（羊王庙河）河道内设置的增氧设备和换排水设备，增强水体的

生态循环和流动性。每天关注水质情况，及时反馈水质动态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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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加强常态化管理，让周边河道的水更清、景更美，形成人人

关心、人人参与、人人保护的氛围，共护碧水清波。（区泵管

所）

沧浪街道深入推进河道治理管护

为营造“水清、河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良好水源环境，沧浪

街道深入开展小河浜东岸沿河环境综合整治，主要涉及虎哨塘

岸、小园上区域。针对该区域沿河环境积存杂物多、生活环境脏

乱、污水直排入河、与周边整体环境风貌不符等特点，制定整治

方案。沧浪街道城建处会同综合执法大队、环卫和施工单位，协

调组织人员重点对沿河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清运，在此基础上，继

续对禾家桥堍沿河段路面进行硬化、增设安全护栏，并在沿河处

种植水生植物，不仅提升了沿河路面环境卫生，也进一步提高了

河道水环境。虎哨塘岸长约300米，附近居民沿河圈地垦种现象

频发，极大影响了沿河环境及河道水质。为有效遏制乱圈乱垦种

现象的发生，通过整治铲除垦种后对该区域增设围栏和绿膜覆

盖。下一步，沧浪街道将积极配合市供排水管理处，做好虎哨塘

岸等地剩余48户居民生活污水截留改造工程，不断深入推进河道

管护，全面提升人居水环境。（沧浪街道河长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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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方文浜书记、郦小萍主任、蔡炳锋主席、谢强副书记、华建男

常委、张玮常委、陆文明常委、王瑜常委、李忠常委、雷波常

委、杨国栋常委、徐文祥副主任、葛昕副区长、贺宇晨副区

长、杨跃副区长、陈宇操副区长、周强副区长、李继业副区

长、姜伟主任；各河道主官；市河长办

送：区党政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全面深化河长制改革工作领

导小组成员，各街道

姑苏区全面深化河长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9月29日印发


